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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函件）
玉市环函〔2019〕41号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对政协玉溪市五届二次会议第【T2019】0068号提案答复的函
陆永泽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增加抚仙湖径流区环境空气自动站站点建设的建议》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请市人民政府及市环保局给予资金支持，在澄江县县域内增加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站监测点

玉溪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大力推进“蓝天工程”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市经济社会较快发展的同时，大气环境质量总体保持了稳定。2019年4月提案收悉后，我局经研究，并报请了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已答复：近年因玉溪市财政困难，目前暂无法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我局属市人民政府下属全额拨款单位，各项资金使用需在上年报市财政局申请，专款专用并纳入经费使用绩效考核制度，亦无法为该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二、增设点位设立在A级旅游景区及游客聚集区，同时能覆盖抚仙湖径流区

国家对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点位有严格、规范的程序，每个城市环境空气监测点的选择都必须有代表性，测点周边阻碍空气流通的建筑物、建筑群的稳定性、周边安保、水电、交通条件，以及点位比选、验收都有一套严格的要求，选定的测点一旦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目前，玉溪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国控点位省控点位市控点位均已于2016年选定并已完成建设投入运行。澄江县境内则可根据自身管控需要设立自主的县控点位，点位选择建议参照国家关于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点位选址规范及建设规范来进行。

三、增加3个空气自动站监测点，分别为：帽天山旅游景区、孤山旅游景区、禄充旅游景区与广龙旅游小镇中段

县控点位的选择可根据自身管控需要，在符合国家关于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点位选址规范及建设规范的前提下来进行。若选址位于特定管辖范围时，应报请相关管理部门批准方可建设。

四、环保监测部门对传输数据要及时分析、及时公布

目前，玉溪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国控点位省控点位市控点位均已于2016年选定并已完成建设投入运行，市级最近几年不需再增设市控点位。县控点位建成后由县生态环境局进行管理，并对监测数据及时分析、及时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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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及电话：张晶  0877-2029752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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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市政府办公室议案提案科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2019年10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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